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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州浪奇” ）于2020年9月25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117号），现根据关注函的要

求，对深交所关注的相关事项进行回复如下：

问题1：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为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影响，是否导致你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开立的12个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具体的账户情况分别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账户用途 冻结账户金额

1

中国银行（美元）珠江支

行

66******9060 美元户 结汇

262,354.38

（美元）

2 中国银行珠江支行 73******2694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261,481.64

3 兴业银行中环支行 39************1901 一般结算户 股票专户 177,832.90

4 招商银行越秀支行 20*********0003 一般结算户 员工报销款结算 92,003.98

5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03**********4948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77,700.92

6 交通银行广州科技园支行 44***************0930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国内信用证 25,983.29

7 渤海银行广州分行 20**********0233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15,756.12

8

平安银行广州国防大厦支

行

11********8006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5,257.37

9 光大银行黄埔支行 38***********8293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896.29

10 农业银行东圃支行 44************5172 党委专用户 党费收支 104,502.52

11 农业银行东圃支行 44************1637 基本户

水电费、物业费、资金、中

介费、货款结算、工资发

放、社保款及税收缴付

3,529.00

12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39************0986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19,467.00

合 计 2,569,155.41

二、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并非主要账户

经公司自查，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已经开立未注销的银行账户共74个，其中12个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其数

量占已开立的银行账户总数的16.22%。 公司已经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合计256.92万元 （其中， 涉及美元户余额按照

2020年9月24日当日外汇的中行折算价计算），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103,217.48万

元的0.24%，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190,429.18万元的0.13%；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

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74,550.10万元的0.34%，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期（截至2020年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72,610.21万元的0.35%。

冻结账户中多为一般结算户， 用于部分银行贷款和业务结算， 该等账户冻结未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其中，上表序号11为基本户，用于水电费、物业费、资金、中介费、货款结算、工资发放、社保款及税收缴付。 根据公司的说

明，冻结初期给公司造成不便，目前公司已与社保部门协商沟通变更缴纳社保的银行账户，员工社保款处于正常缴纳状态，员

工工资发放、受托扣款等亦变更了银行账户，账户功能已被替代，目前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2020年9月24日，除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其余银行账户均能正常使用，可以替代上述被冻结账户进行日常

结算、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

三、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公司被冻结账户占全部账户数

量的比例较低，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户，且公司被冻结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和净资

产比例较低，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尚未触及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

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如上述分析，公司上述被冻结账户不属于主要银行账户且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上述银行账户冻

结情形未导致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情形。

律师意见：

（一）核查方法及程序

为了进行本项核查，本所律师采取了以下核查方法及程序：

1.�查阅公司《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暨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要求公司打印、提供银行账户清单、2018年1月-2020年9月银行对账单、法院作出的关于冻结银行账户的执行裁定书

等资料，并对相关文件进行审阅、核查，对冻结金额进行统计；

3.�要求公司提供银行账户功能说明，并对冻结账户余额进行统计，核算冻结账户数量占比、公告日冻结账户金额情况；

查阅公司最近一年审计报告，计算公司银行账户上述冻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和货币资金的比例，判断公司银

行账户冻结金额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

4. �取得公司关于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为主要银行账户以及账户被冻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是否导致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情形的书面说明；

5.� �查阅《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规定并进行分析。

（二）核查内容

1.《公告》涉及账户冻结情况

根据《公告》、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清单、银行对账单、法院作出的关于冻结账户的执行裁定书等相关资料及公司作出的

说明，经过本所律师核查统计，截至2020年9月24日，广州浪奇开立的12个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具体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账户用途 冻结账户金额

1

中国银行（美元）

珠江支行

66******9060 美元户 结汇

262,354.38

（美元）

2

中国银行珠江支

行

73******2694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261,481.64

3

兴业银行中环支

行

39************1901 一般结算户 股票专户 177,832.90

4

招商银行越秀支

行

20*********0003 一般结算户 员工报销款结算 92,003.98

5

民生银行广州分

行

03**********4948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77,700.92

6

交通银行广州科

技园支行

44***************0930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国内信用证 25,983.29

7

渤海银行广州分

行

20**********0233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15,756.12

8

平安银行广州国

防大厦支行

11********8006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5,257.37

9

光大银行黄埔支

行

38***********8293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896.29

10

农业银行东圃支

行

44************5172 党委专用户 党费收支 104,502.52

11

农业银行东圃支

行

44************1637 基本户

水电费、物业费、资金、中介费、货

款结算、工资发放、社保款及税收

缴付

3,529.00

12

兴业银行广州分

行

39************0986 一般结算户 货款结算 19,467.00

合 计 2,569,155.41

2.是否属于公司主要账户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资料的核查，

（1）广州浪奇已开立未注销的银行账户共74个，其中截至《公告》关注日（2020年9月24日），12个银行账户存在被冻结

的情形，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数量占已开立的银行账户总数的16.22%。

（2）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上述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合计2,569,155.41元（其中，涉及美元户余额按照2020年

9月24日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披露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货币资

金余额103,217.48万元的0.24%，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190,429.18万元的0.13%；占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最近一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74,550.10万元的0.34%，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最近

一期（截至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72,610.21万元的0.35%。

（3）冻结账户中多为一般结算户，用于部分银行贷款和业务结算，该等账户冻结未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其中，上表序号11为基本户，用于水电费、物业费、资金、中介费、货款结算、工资发放、社保款及税收缴付。根据公司的说

明，冻结初期给公司造成不便，目前公司已与社保部门协商沟通变更缴纳社保的银行账户，员工社保款处于正常缴纳状态，员

工工资发放、受托扣款等亦变更了银行账户，账户功能已被替代，目前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公告》关注日（2020年9月24日），除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外，公司其余

银行账户均能正常使用，可以替代上述被冻结账户进行日常结算、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

综上，截至《公告》发布时，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公司被冻结账户占

全部账户数量的比例较低，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户，且公司被冻结账户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货币资金

余额和净资产比例较低，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尚未触及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

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司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公告》关注日（2020年9月24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不属于公司的主要银行账

户，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形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暂未导致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

修订）》第13.3.1条的情形。 但根据公司进一步的公告，公司后续存在其他账户被冻结的情况，若该等情况持续发生或发生公

司主要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则可能会给公司正常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2：公告显示，有关逾期债务的到期日为2020年3月至9月，请你公司说明相关逾期债务的发生原因，你公司是否已按

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及时披露了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情况。

公司回复：

一、公司逾期债务及发生原因

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的逾期债务及发生原因如下：

（一）逾期应付票据及发生原因

序号 最终持票人 票据相应的贸易

基础贸易合同的供应

商

债务本金余

额（万元）

债务到期日

逾期情况

公告日

1

苏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采购24度棕榈油

江苏保华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2,538.00 2020.03.26 2020.09.25

采购三氯吡啶醇钠、12-14醇 7,640.04 2020.03.28 2020.09.25

采购三氯吡啶醇钠

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

司

5,497.35 2020.03.25 2020.09.25

采购3,4-二氯三氟甲苯等 3,443.12 2020.03.29 2020.09.25

2

深圳市九控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200吨三氯吡啶醇钠

上海驭帅贸易有限公

司

805.00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1200吨85%磷酸

上海督增贸易有限公

司

803.25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240吨三氯吡啶醇钠

上海蓬发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964.80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1500吨85%磷酸

上海督增贸易有限公

司

642.60 2020.08.26 2020.09.25

3

文投国际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采购15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潼洲实业有限

公司

471.00 2020.08.27 2020.09.25

采购20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1,380.00 2020.08.27 2020.09.25

采购25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1,104.00 2020.08.27 2020.09.25

4

广东耀达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采购800吨12-14醇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816.00 2020.09.07 2020.09.25

采购1200吨12-14醇 1,218.00 2020.09.16 2020.09.25

5

广东新华南方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1150吨12-14醇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893.20 2020.09.18 2020.09.25

注：公司于9月25日发布的《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涉及6笔商业承兑汇票逾期债务，其中公

司对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额为139.03万元的逾期债务已于2020年9月30日清偿，故未作为截至9月30日的逾期债务

列入上表。

公司因向上表的供应商采购工业原料而向供应商开具了可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供应商在取得商业承兑汇票后以

该等汇票向第三方提供背书质押或将汇票背书转让予第三方。 因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期限已届满（涉及票据质押的，已触发

可实现质权的事由），公司对最终持票人负有承兑义务。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拟优先确保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偿还及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且公司正在与债务涉及的

相关主体协商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故暂未兑付上述债务，造成逾期。

（二）逾期应付保理款及发生原因

序号 债权人

公司应付账款形成的

基础贸易

基础贸易

供应商

债务本金余额（万

元）

债务到期日

逾期情况

公告日

1

博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

“博时资本粤奇

1号单一资金管

理计划” ）

采购270吨三氯吡啶醇钠

江苏保华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1,066.5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280吨三氯吡啶醇钠 1,106.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300吨三氯吡啶醇钠 1,185.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7500吨49%离子膜液碱

上海驭帅贸易

有限公司

1,087.5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7000吨49%离子膜液碱 1,015.00 2020.09.11 2020.09.25

2

上实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采购2000吨99.5%甘油

深圳市潼洲实

业有限公司

930.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2000吨99.5%甘油 930.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1400吨六偏磷酸钠 1,036.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985吨12-14醇 1,004.70 2020.09.22 2020.09.25

采购1100吨12-14醇 1,122.00 2020.09.22 2020.09.25

采购680吨12-14醇 693.60 2020.09.22 2020.09.25

3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

支行

采购3000吨次氯酸钠

上海驭帅贸易

有限公司

330.0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20吨漂粉精 117.6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50吨漂粉精 147.0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80吨漂粉精 176.40 2020.09.15 2020.09.25

4

广东粤合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1600吨聚氯乙烯

深圳市潼洲实

业有限公司

1,008.00 2020.08.31 2020.09.25

采购1400吨焦磷酸钠 924,80 2020.09.11 2020.09.25

公司因向供应商采购工业原料而对供应商负有到期支付货款的义务，该等供应商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予专

项计划、保理商等第三方，因此，公司对受让债权的第三方负有到期付款义务。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拟优先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及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且公司正在与债务涉及的相关主体协

商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故暂未支付上述债务，造成逾期。

二、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及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情形之一的，应

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二）发生重大债务、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者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上述事项涉及具

体金额的，应当比照适用本规则9.2条的规定。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9.2条的约定，“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

截至2020年8月26日，公司的逾期债务金额累计达到19,765.16万元，已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904,291,758.32

元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根据上述规则的规定，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达到披露标准，但未及时披露上述

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

因此，公司存在未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及时披露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情

况。

律师意见：

（一）核查方法及程序

为了进行本项核查，本所律师采取了以下核查方法及程序：

1.�查阅公司2020年9月25日披露的《公告》；

2.�要求公司提供已公告的逾期债务的明细及底稿文件，对相关文件进行审阅、核查、比对；

3.�根据《公告》，公司逾期债务进行分类，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保理款，进一步核查逾期债务的基础贸易交易文件、基础

贸易供应商、具体到期日等债务发生的原因；

4.�取得公司关于债务逾期原因的说明；

5.�查阅《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并进行分析。

（二）核查内容

1.逾期债务及发生原因

2020年9月25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截至公告日，公司逾期的债务为人民币

39,497.49万元（不含违约金、滞纳金和利息），根据《公告》对上述逾期债务的分类，本所律师核查其发生原因及逾期原因。

（1）逾期应付票据及发生原因

序号 最终持票人 票据相应的贸易

基础贸易合同的供应

商

债务本金余

额（万元）

债务到期日 公告日

1

苏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采购24度棕榈油

保华公司

2,538.00 2020.03.26 2020.09.25

采购三氯吡啶醇钠、12-14醇 5,102.04 2020.03.28 2020.09.25

采购三氯吡啶醇钠

中冶公司

5,497.35 2020.03.25 2020.09.25

采购3,4-二氯三氟甲苯等 3,443.12 2020.03.29 2020.09.25

2

深圳市九控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采购200吨三氯吡啶醇钠

上海驭帅贸易有限公

司

805.00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1200吨85%磷酸

上海督增贸易有限公

司

803.25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240吨三氯吡啶醇钠

上海蓬发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964.80 2020.08.26 2020.09.25

采购1500吨85%磷酸

上海督增贸易有限公

司

642.60 2020.08.26 2020.09.25

3

文投国际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采购15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潼洲实业有限

公司

471.00 2020.08.27 2020.09.25

采购20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1,380.00 2020.08.27 2020.09.25

采购2500吨24度棕榈油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1,104.00 2020.08.27 2020.09.25

4

广东耀达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采购800吨12-14醇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816.00 2020.09.07 2020.09.25

采购1200吨12-14醇 1,218.00 2020.09.16 2020.09.25

5

广东新华南方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1150吨12-14醇

深圳市合正荣实业有

限公司

893.20 2020.09.18 2020.09.25

6

广州市奇天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全程物流服务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139.03 2020.09.03 2020.09.25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公司因向上表的供应商采购工业原料而向供应商开具了可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供应商

在取得商业承兑汇票后以该等汇票向第三方提供背书质押或将汇票背书转让予第三方。 因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期限已届满

（涉及票据质押的，已触发可实现质权的事由）。 因此公司对最终持票人负有承兑义务。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拟优先确保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偿还及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且

公司正在与债务涉及的相关主体协商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故暂未兑付上述债务，造成逾期。

（2）逾期应付保理款及发生原因

序号 债权人

公司应付账款形成的

基础贸易

基础贸易

供应商

债务本金余额（万

元）

债务到期日 公告日

1

博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博

时资本粤奇1号单

一资金管理计

划” ）

采购270吨三氯吡啶醇钠

保华公司

1,066.5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280吨三氯吡啶醇钠 1,106.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300吨三氯吡啶醇钠 1,185.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7500吨49%离子膜液碱

上海驭帅贸易

有限公司

887.5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7000吨49%离子膜液碱 1,015.00 2020.09.11 2020.09.25

2

上实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采购2000吨99.5%甘油

深圳市潼洲实

业有限公司

930.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2000吨99.5%甘油 930.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1400吨六偏磷酸钠 1,036.00 2020.09.11 2020.09.25

采购985吨12-14醇 1,004.70 2020.09.22 2020.09.25

采购1100吨12-14醇 1,122.00 2020.09.22 2020.09.25

采购680吨12-14醇 693.60 2020.09.22 2020.09.25

3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

支行

采购3000吨次氯酸钠

上海驭帅贸易

有限公司

330.0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20吨漂粉精 117.6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50吨漂粉精 147.00 2020.09.15 2020.09.25

采购180吨漂粉精 176.40 2020.09.15 2020.09.25

4

广东粤合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1600吨聚氯乙烯

深圳市潼洲实

业有限公司

1,008.00 2020.08.31 2020.09.25

采购1400吨焦磷酸钠 924.80 2020.09.11 2020.09.25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公司因向供应商采购工业原料而对供应商负有到期支付货款的义务，该等供应商将其对公司

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予专项计划、保理商等第三方。 因此公司对受让供应商债权的第三方负有到期付款义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拟优先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及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且公司正在与债务

涉及的相关主体协商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故暂未支付上述债务，造成逾期。

2.逾期债务的披露

（1）相关披露规则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情形之一的，应

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二）发生重大债务、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或者重大债权到期未获清偿；……上述事项涉及具

体金额的，应当比照适用本规则9.2条的规定。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9.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

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

（2）公司未及时披露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

根据《公告》披露的逾期债务情况，截至到期日2020年8月26日，公司的逾期债务金额累计达到19,796.16万元，已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1,904,291,758.32元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根据上述规则，自8月26日

起，公司应及时报告交易所并披露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情况，但公司直至9月25日才实施该等告知及披露行为，未按照《股票

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及时披露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情况。

（三）核查结论

综上，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公司《公告》显示的公司逾期债务，其发生原因为：（1）就其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对最

终持票人的付款义务；（2）对受让供应商对其债权的第三方负有的付款义务。公司上述债务逾期的原因为公司未能及时支付

该等债务并正在与相关主体协商解决方案。 公司存在未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1.11.3条的规定及时

披露公司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情况。

问题3：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将你公司出具的商业汇票质押给张家港农商行作为担保，请你公司结合与保华公司、中冶公

司的业务往来，说明上述票据质押是否实质上构成你公司对外担保，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和披露程序，说明是否存

在违规担保行为。

公司回复：

根据公司销售及采购合同台账记录，公司与保华公司、中冶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贸易合作关系，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

期间与保华公司存在多笔贸易采购业务，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与中冶公司发生多笔贸易采购、销售业务。 公司因向

保华公司、中冶公司采购工业原料而向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开具了多张商业承兑汇票，该等未承兑汇票具体对应的贸易内容、

金额、工业原料的直接销售对象等相关情况如下：

1、保华公司

涉案汇票编号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万

元）

直接销售

对象

仓管单位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99 三氯呲啶醇钠 1,158.00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

司

通州正大农药

化工有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82 三氯呲啶醇钠 1,019.04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74 12-14醇 1,482.00

南通福鑫化工有限公

司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66 12-14醇 1,443.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1785307 24度棕榈油 1,311.30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

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1785270 24度棕榈油 1,226.70

2、中冶公司

涉案汇票编号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万元）

直接销售

对象

仓管单位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719 12-14醇 1,468.35

南通福鑫化工有限

公司

通州正大农

药化工有限

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98 3,4-二氯三氟甲苯 1,426.00

南通福泽化工有限

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80 3,4-二氯三氟甲苯 1,334.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702 24度棕榈油 1,269.00

南通福泽化工有限

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55 三氯呲啶醇钠 772.00

南通鑫乾化工有限

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71 三氯呲啶醇钠 1,351.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63 三氯呲啶醇钠 1,320.12

公司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保华公司、中冶公司采购商品，同时按照协议约定以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付款方式，属于采购

交易行为；公司采购产品后卖出，属于销售交易行为。

根据《票据法》规定，中冶公司、保华公司将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质押给张家港农商行无需取得广州浪奇的同

意。 公司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对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承担见票即付责任的情形，不属于公司为保华公司、中冶公司的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及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上述贸易业务的经办人员已被公司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该名人员还因涉嫌职务违法已于2020年10月13

日被广州市南沙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公司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上述商业汇票所涉及的贸易背景及交易意图。

律师意见：

（一）核查方法和程序

为进行本项核查，本所律师采取了以下核查方法和程序：

1.�要求公司提供与保华公司、中冶公司的最近两年一期（自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的业务往来明细，了解公司与上述

两家公司的业务往来；

2.�要求公司提供《关注函》提及的质押票据资料，及与票据有关的基础交易的合同、合同履行文件，了解质押票据涉及

的公司采购及销售行为的合同及履行情况；

3.�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查询保华公司、中冶公司的公示信息，了解上述两家公司的业务信

息；

4.�取得公司关于其与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合作关系等的说明或访谈笔录。

（二）核查内容

1.票据质押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告》、《关注函》及公司2020年9月23日公告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2019年3月、4月，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向江

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农商行” ）贷款，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将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质

押给张家港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后将债权转让给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担保，相关贷款到期时，保华公司与中冶公

司未能偿还债务，公司出具的商业汇票到期时未能按时予以兑付，形成逾期债务16,580.51万元，该等案件经司法裁决，已于

2020年9月进入执行程序。

2.公司与保华公司的合作情况

（1）保华公司的基本信息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途径核查，保华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保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南通开发区景兴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 唐明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 化肥、针纺织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金属材料、装潢材料、机械设备、服装辅料、电子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成立日期 2010年11月1日

营业期限 2010年11月01日至2030年10月31日

年度报告 2013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已公示

股权结构 唐明持股100%

其他公开信息

1.根据全国裁判文书网，在查询日2020年10月29日，其涉及三份裁判文书（非案件当事人，均为案件涉及票据的

收款人），其中两起票据的公示催告案件；

2.根据达志科技（300530）的公示信息，保华公司为该公司贸易业务2018年第一大供应商。

（2）公司与保华公司的业务往来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及公司的说明，公司与保华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贸易合作关系，根据公司提供的与保华公司最近两年一

期（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的贸易台账（未审计），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2019年10月之后无相关数据）公司对保华公司

的采购金额约为13亿元。

（3）《关注函》涉及未承兑汇票对应的基础贸易

公司向保华公司开具《关注函》提及汇票原因为，公司向保华公司采购产品，向其开具汇票，作为货款支付方式，公司于

采购产品完成后销售给第三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发票、保华公司出库单、仓库（第三方）入库单及公司采购后销售

合同、出库单、货权转移证明（买卖双方、仓管单位）等资料，该等未承兑汇票涉及的产品采购及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涉案汇票编号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万

元）

公司买入后销售对象 仓管单位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99 三氯呲啶醇钠 1,158.00

如东泰邦化工

有限公司

通州正大

农药化工

有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82 三氯呲啶醇钠 1,019.04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74 12-14醇 1,482.00

南通福鑫化工

有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8371247766 12-14醇 1,443.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1785307 24度棕榈油 1,311.30

如东泰邦化工

有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1785270 24度棕榈油 1,226.70

3.公司与中冶公司的合作情况

（1）中冶公司基本信息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途径核查，中冶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156号鑫乾国际广场A13层

法定代表人 季苏福

注册资本 5,333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批发（不带仓储）；化肥、塑料及制品、针纺织品、文体用品、日用品、五金产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

机械设备、矿产品（除专营）、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

口业务。

成立日期 2009年10月21日

营业期限 2009年10月21日至2029年10月20日

年度报告 2013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已公示

股权结构 戴功洲持股80%，季苏福持股20%。

其他公示信息

1.根据全国裁判文书网公示信息，在查询日2020年10月29日，其涉及13份裁判文书，案由包括合同、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涉及两起票据公示催告（非当事人，为票据出票人）；

2.根据达志科技（300530）的公示信息，中冶公司为该公司贸易业务2018年第一大客户。

其他公示信息

1.根据全国裁判文书网公示信息，在查询日2020年10月29日，其涉及13份裁判文书，案由包括合同、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涉及两起票据公示催告（非当事人，为票据出票人）；

2.根据达志科技（300530）的公示信息，中冶公司为该公司贸易业务2018年第一大客户。

（2）公司与中冶公司的业务往来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与中冶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贸易合作关系，根据公司提供的与中冶公司最近两年一期（2018年1月

至2020年9月）的贸易台账（未审计），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2020年1月之后无相关数据）公司对中冶公司的采购金额约为

8亿元。

（3）《关注函》涉及未承兑汇票对应的基础贸易

公司向中冶公司开具《关注函》提及的汇票原因为，公司向中冶公司采购产品，向其开具承兑汇票，作为货款支付方式，

公司于采购产品后销售给第三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发票、中冶出库单、仓库（第三方）入库单及公司采购后销售合

同、出库单等资料，该等未承兑汇票涉及的产品采购及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涉案汇票编号 采购产品

采购金额（万

元）

采购后销售

对象

仓管单位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719 12-14醇 1,468.35

南通福鑫化工有

限公司

通州正大农药

化工有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98 3,4-二氯三氟甲苯 1,426.00

南通福泽化工有

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80 3,4-二氯三氟甲苯 1,334.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702 24度棕榈油 1,269.00

南通福泽化工有

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55 三氯呲啶醇钠 772.00

南通鑫乾化工有

限公司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71 三氯呲啶醇钠 1,351.00

230558100301420190329372182663 三氯呲啶醇钠 1,320.12

4.票据质押是否实质上构成公司对外担保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核查，公司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向保华公司、中冶公司采购商品，同时按照协议约定以商业承兑汇

票作为付款方式，属于采购交易行为；公司采购产品后卖出，属于销售交易行为。

保华公司、中冶公司根据《票据法》等的规定，将其取得的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质押给张家港农商行，无需取得

公司的同意，依据《票据法》公司应承担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但无需向质押权人张家港农商行（含其权利继受方苏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三）核查结论

综上，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向保华公司、中冶公司采购工业原材料，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其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并在

产品采购后销售给第三方，属于产品采购及销售行为，其开具票据属于支付货款行为。 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取得票据后将其

质押给金融机构贷款，属于依据《票据法》等处置票据权益行为，不属于公司的行为，无需取得公司的同意，公司无需向质押

权人（含其权利继受人）承担担保责任，但公司作为开票人，需依据《票据法》承担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因此，保华公

司、中冶公司的票据质押行为，不构成公司的对外担保。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公司作出的说明及广州市南沙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立案通知书》，公司上述与保华公司、中冶公司开展贸易业务

的经办人员已被公司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该名人员还因涉嫌职务违法已于2020年10月13日被广州市南沙区

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因此，上述商业汇票所涉及的贸易背景及交易意图尚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

问题4：请你公司说明近期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状况，充分评估债务逾期及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

成果的影响，你公司的应对措施及可行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相关债务逾期及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分别于2020年9月25日、2020年10月23日在《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暨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9）中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生产经营暂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债务逾期及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尚未对公司财务成

果造成重大影响。 但因债务逾期的增加，公司后续可能面临债权人提起诉讼、仲裁，以及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及罚息的

情形，进而导致公司后续期间财务费用的增加，以及融资能力的下降。 此外，亦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或公司资产被

冻结的情况发生。 上述情形已对公司资金周转及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

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快回收应收账款等方式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妥善处理银行账号冻结事项，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

并恢复正常状态，尽量降低上述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另外，公司仍在联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持续对公司前期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公安机关也正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前述信息可能存在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尚需依据相关调查结果及中介机构评估结论为基础，可能

与目前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对后续核查及调查进展持续关注，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0-085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公司本次自查情况，公司截至目前已掌握证据表明贸易业务存在账实不符的第三方仓库存货金额及其他账实不

符已发出商品金额合计866,817,704.03元，鉴于该事项后续由责任人赔偿的金额和可能性暂无法预估，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

已于2020年三季度对相关第三方仓库相关存货金额转入待处理财产损益，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2、此外，经公司本次自查统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30.66亿元，逾期金额为26.35亿元，

贸易业务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16.42亿元，账龄超过90天的金额为9.61亿元，根据目前对相关客户偿付能力的审慎评估，公司

已于2020年三季度对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保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亚太华桑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客户对应

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单项计提金额合计为262,617,284.96元。 公司目前已对部分客户采取诉讼方式进行追偿，如前述

逾期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长期不能收回或无法取得追偿， 公司可能在2020年度或未来会计期间继续计提较大金额的坏账准

备。

3、针对贸易业务涉及的存货风险、应收预付等债权债务、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的有关事项，公安机关、监察机关等

有关部门已介入侦查，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相关情况也在核查过程中。 由于公司前期贸易业务存在较多风险事项尚待核

实，除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外，公司以前年度贸易业务相关收入及成本等相关科目也有待进一步核查确认，但考虑到相

关事项涉及金额较大，目前侦查调查工作尚未完成，本回复中部分信息可能存在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的

影响尚需依据相关调查结果及中介机构评估结论为基础， 可能与前期已披露财务数据及目前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对于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部分回复内容，公司将在取得进一步核查结果后及时进行披露。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州浪奇” ）于2020年9月28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118号），现根据关注函的要

求，对深交所关注的相关事项进行回复如下：

1、补充披露上述存货的主要构成及用途；说明你公司与鸿燊公司、辉丰公司关于第三方仓储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合同签署时间、双方主要权利义务、合同执行情况及历史合作情况等；说明本次存货异常情况的具体发现过程及最新核

查进展；说明截至本关注函发出日，你公司所有存货存放地点、金额、库龄、第三方仓储业务合作方、近期盘点情况等，全面核

查是否存在其他存货异常情形。

回复：

（1）上述存货主要构成及用途：

根据公司内部台账记载及合同约定，公司因开展贸易业务需要，将货物存放于江苏鸿燊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燊

公司”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黄海一路2号的库区（以下称为“瑞丽仓” ）和江苏辉丰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公

司” ）位于江苏省大丰港二期码头的库区（以下称为“辉丰仓” ）在内的贸易仓。其中，存放于辉丰仓的货物主要为对氯甲苯、

邻氯甲苯、对氯苯甲醛和3-氯-2-甲基苯胺，存放于瑞丽仓的货物主要为三氯吡啶醇钠、三氯乙酰氯、对氯苯甲醛和12-14醇

等农药和化工产品。 以上存货用途多为制作农药、医药、燃料的化工原料或中间体。

（2）与辉丰公司和鸿燊公司仓储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与辉丰公司签订有4份仓储合同 （合同编号分别为ZC19-20、ZC19-21、ZC19-25、ZC19-39）， 其中， 编号为

ZC19-20、ZC19-21、ZC19-25的仓储期限为2019年8月1日-2020年7月31日， 编号为ZC19-39的仓储期限为2019年7月28日

-2020年8月28日。 根据该4份仓储合同约定，公司将货物储存于辉丰仓，库方负责货物入库验收及保管，公司定期支付仓储费

及力资费，仓储期限到期后可以自动续期。合作期间，公司一共发生54单采购或销售业务涉及辉丰仓，涉及上游供应商4家、下

游客户11家。

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奇化公司” ）与辉丰公司于2019年签订

有合同编号为QHHFCC2019050501的仓储合同 ， 合同有效期为 2019年 5月 5日至 2020年 5月 31日。 合同编号为

QHHFCC2019050501的仓储合同有效期满， 奇化公司与辉丰公司于2020年签订了合同编号为QHHFCC2020060101的仓储合

同，合同有效期为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根据该2份仓储合同的约定，奇化公司将货物储存于辉丰仓，库方负责货物

入库验收及保管，奇化公司定期支付仓储费。 根据奇化公司的辉丰仓出入库明细，2019年、2020年奇化公司一共发生6单采购

或销售业务涉及辉丰仓，涉及上游供应商1家、下游客户2家。

根据公司目前自查情况，除上述仓储业务外，公司及奇化公司2017年至今未与辉丰公司签署过其他仓储合同或协议，仅

存在将辉丰公司作为供应商因业务需要而在辉丰仓存放货物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公司曾与鸿燊公司签署过《仓储合同》（合同编号：LKHS2017020101），仓储期间为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5

月31日期间，交货地址位于如东县马塘镇马西工业园新334省道南侧，涉及的货物主要有12-14醇、硬化油、甘油等。 2019年公

司与鸿燊公司开展合作并签订仓储合同，签订有《物流外包仓储合同》（合同编号：HSWL20190901），仓储期限为2019年7月1

日-2020年12月31日， 仓储地址为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一路2号， 库方负责货物入库验收及保管， 涉及的货物主要有

12-14醇、三氯吡啶醇钠等。合作期间，公司一共发生148单采购或销售业务涉及瑞丽仓，涉及上游供应商11家、下游客户14家。

根据公司目前自查情况，除上述仓储业务外，公司2017年至今未与鸿燊公司开展过其他仓储业务。

（3）本次存货异常情况的具体发现过程及最新核查进展：

公司分别于2019年年审过程中以及2020年5月、8月多次前往瑞丽仓、辉丰仓开展货物盘点及抽样检查工作。 存货异常情

况的具体发现过程如下：

2019年11月及2020年1月，公司相关人员及审计机构在年度审计工作中，未发现账实存在重大差异，或存货存在明显异常

的情况。

2020年5月20-21日，公司相关人员前往江苏贸易仓库（瑞丽仓、辉丰仓）开展盘点工作。 5月20日，公司相关人员前往瑞丽

仓开展仓库盘查工作。经多次与鸿燊公司负责人沟通要求配合取样工作，但对方以储罐无取样口，且园区安全管理要求为由，

无法配合取样工作。 公司相关人员已于现场向鸿燊物流负责人就相关问题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待整改完成后再安排仓库盘

查工作。5月21日上午，公司相关人员到达辉丰公司仓库门口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因未能与辉丰公司相关人员联系落实好盘点

工作而无法进入仓库盘点。

2020年8月11日，公司相关人员前往江苏贸易仓库开展盘仓工作，再次因未能与辉丰公司相关人员联系落实好盘点工作

而无法进入仓库盘点。而瑞丽仓库情况基本没有改善，没有落实完成公司提出的相关整改要求，对于公司提出储罐取样要求，

对方继续以园区安全检查等为由，一再拖延，最终仍无法提供取样。

由于公司相关人员多次前往瑞丽仓、辉丰仓均无法正常开展货物盘点及抽样检测工作，公司于2020年9月7日分别向鸿燊

公司、辉丰公司发出《关于配合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盘点、抽样储存于贵司库区的货物的函》，要求两家公司配

合公司进行货物盘点及抽样检测工作。

2020年9月16日， 公司收到辉丰公司发来的 《回复函》。 辉丰公司表示， 其从未与公司签订过编号分别为ZC19-20、

ZC19-21、ZC19-25、ZC19-39的《仓储合同》，公司也没有货物存储在辉丰公司，因此辉丰公司没有配合盘点的义务；辉丰公

司从未向公司出具过《2020年6月辉丰盘点表》，也未加盖过辉丰公司印章，该盘点表上的印章与辉丰公司印章不一致。 而发

给鸿燊公司的函件显示已签收，但公司一直未收到对方回应。

2020年9月18日，公司聘请律师前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查询辉丰公司的工商内档，但仍未能核实《2020年6

月辉丰盘点表》与《回复函》上加盖的辉丰公司印章的真实性。

为核实清楚瑞丽仓、辉丰仓的有关情况，公司立即组建了成员包括外聘律师在内的存货清查小组。 存货清查小组于2020

年9月23日、24日前往鸿燊公司、辉丰公司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与鸿燊公司法定代表人、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会谈。鸿

燊公司、辉丰公司均否认保管有公司存储的货物。

根据上述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9），公司约5.72亿元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 关于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的事项，公司已将一名涉案人员移

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对相关事宜展开调查。

目前公司成立的包括外聘律师在内的存货清查小组仍在对公司贸易业务第三方仓储情况进行走访核查，公司后续还将

通过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护公司权益。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其他贸易仓库前期盘点及走访情况见问题1第（5）部分的回复。

（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所有存货存放地点、金额、库龄、第三方仓储业务合作方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存货进销存台账记录及自查情况，广州浪奇母公司贸易仓储存货结存情况：

仓库

仓储业务合作情况

库存金额（元）

库龄

（天数）

物料名称 结存（kg）

四川仓库1

聚氯乙烯（PVC） 1,105,000 6,062,834.950 60

钛白粉（金红石型） 468,000 5,180,177.468 60

钛白粉（锐钛型） 958,000 8,739,473.993 75

硅磷晶 1,123,000 14,019,420.344 60

聚酯切片PET 5,222,000 21,219,476.741 52

四川仓库2

96.5%焦磷酸钠 550,000 3,395,926.000 61

硅磷晶 565,000 7,053,403.824 45

氯化石蜡 1,481,000 5,740,479.472 45

工业级三聚磷酸钠 3,850,000 21,561,702.130 198

六偏磷酸钠 6,410,000 40,633,474.040 185

黄磷 2,428,000 31,544,402.090 169

四川仓库3 磷矿 227,000,000 52,681,547.427 180

四川仓库4

磷矿粉 255,650,000 31,658,676.570 414

磷矿 127,000,000 29,473,817.283 195

广东仓库2

脂肪酸甲酯 3,184,000 16,300,787.298 233

24度棕榈油 6,341,770 27,661,236.125 83

32%离子膜液碱 696,830 517,383.241 360

85%磷酸 4,200,000 19,422,975.040 240

甘油（99.5%） 634,000 2,432,587.475 130

50%离子膜烧碱 4,579,940 5,706,323.763 470

广东仓库3 轻质循环油 9,805,000 38,704,258.100 195

江苏仓库1 乙二醇 500,000 1,596,694.300 60

辉丰仓

对氯甲苯 1,670,000 11,476,333.250 377

邻氯甲苯 1,200,000 7,594,401.640 315

对氯苯甲醛 1,000,000 34,404,363.716 240

3-氯-2-甲基苯胺 1,200,000 65,840,707.970 257-277

瑞丽仓

三氯吡啶醇钠 2,281,000 84,069,359.650 366

三氯乙酰氯 2,835,000 22,933,982.310 377

乙基氯化物 840,000 18,131,793.910 420

脂肪酸甲酯 2,000,000 10,239,188.002 225

12-14醇 11,760,000 100,511,658.430 210

对氯苯甲醛 4,870,000 167,549,251.294 280

3,4-二氯三氟甲苯 1,580,000 31,390,265.720 420

甘油（99.5%） 4,750,000 18,225,221.620 159

注：根据公司存货清查小组截至回函日的核查情况，上表所列存货结算余额中，存在部分对方仓储公司未予确认，账实不

一致的情形，具体情况详见本题第（3）及（5）点的回复。

2）根据公司存货进销存台账记录及自查情况，子公司奇化公司贸易仓储存货结存情况：

仓库

仓储业务合作情况

库存金额（元）

库龄

（天数）

物料名称 结存（kg）

广东仓库1 基础油 206,376 1,235,887.700 50-78

四川仓库4

磷矿 375,000,000 89,632,743.340 188

磷矿 16,000,000 3,586,548.670 36

磷矿粉 1,048,165,750 133,109,380.060 99-146

磷矿粉 14,600,000 2,717,899.510 141

委外仓 委外加工物资（磺酸） 1,040 6,728.050 635

注：由于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正在对相关事实开展侦查工作，为保证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公

司损失，在案件侦查期间对存货仓库名称地址、仓库管理方等敏感信息暂不予公开，公司将根据公安机关相关侦查工作进展

及时进行补充披露，下同。

（5）其他贸易仓盘点情况：

自2019年底以来，公司管理层关注到公司化工品贸易业务占用了较多的流动资金，且回款情况远不及预期，存在一定坏

账损失风险、债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加大了对第三方仓库的管控及盘点、对账力度，同时逐步调整业务结构，主动有序退

出低效益的贸易业务，降低大宗贸易业务占比。公司于2020年6月上旬组建了防范化解经营财务风险工作组，包括财务风控工

作小组、收款及存货工作小组等，于9月组建了包括外聘律师在内的存货清查小组，积极对全部第三方贸易仓库开展核查工

作。 除前述江苏库区辉丰仓、瑞丽仓外，其他库区盘点及走访核查情况如下：

1）四川库区

公司相关人员分别于2019年11月27-29日、2020年1月13日-15日和2020年6月11-13日到四川库区四间仓库进行盘点，盘

点记录记载未显示异常。

2020年9月28-29日，公司存货清查小组前往四川走访了四川库区四间仓库的仓储方，并与仓储方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会谈。 仓储方相关负责人确认了与公司及子公司奇化公司开展仓储业务的情况， 但存在部分货物的出库销售未经公司正式

确认、部分货物已退回上游供应商、部分品类存货受现场条件限制未能核实数量的情形。 其中已经仓储方确认其中两间仓库

（四川仓库1、四川仓库2，黄磷除外）与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账面不相符的存货金额为133,606,368.97元。

2）江苏库区

除辉丰仓、瑞丽仓外，公司相关人员分别于2019年5月29日、2019年11月22日前往江苏库区另一贸易仓库江苏仓库1盘点。

江苏仓库1为化工材料交易仓，不允许进入物料存放罐区，只有通过该公司的网上仓储服务平台来查询时点库存。 系统显示

在该贸易仓，公司拥有500吨乙二醇的货物所有权，与公司NC系统一致。

3）广东库区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5日及5月15日前往广东仓库1进行盘点，公司主要租赁该仓库用于存放基础油。 根据历史操作流程

单据，现场中控系统液位读数、密度及实地盘点，盘点结果账实基本相符。

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8日、2020年4月2日、5月29日、7月24日、9月10日组织供应链管理部、财务部、商务拓展部工作人员对

广东仓库2进行了5次盘点，盘点记录及检测报告记载均未显示异常。 后公司存货清查小组于2020年10月13日再次前往调查了

解广东仓库2仓储情况，通过比对了解到公司此前留存的盘点表上公章与相关仓储公司实际公章无法匹配，存货清查小组与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谈了解到公司及奇化公司与该仓储公司确分别于2020年及2018年签订了仓储合同，但

盘点表记录存货与仓库实际存放品类、数量不完全一致。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与经广东仓库2仓储公司确

认实物不一致的金额为65,817,585.94元（32%离子膜液碱、50%离子膜烧碱除外）。

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对广东仓库3进行了盘点，实物盘点结果与系统数量基本一致；但2020年8月，公司供应链管理部与

广东仓库3联系人多次沟通要求前往仓库盘点，被对方一再拖延，无法进行实地盘点；10月12日，公司存货清查小组前往走访

广东仓库3并与该公司负责人进行了会谈，根据其陈述，该公司与公司无业务合作，也没有存放过公司的任何货物。 截至2020

年9月30日，公司账面记载广东仓库3存货余额为38,704,258.10元。

4）其他仓库

对于存放存货数量及金额较少的委外仓，公司及奇化公司未前往仓库进行实地盘点，每月由业务部门与仓库进行对账确

认。

此外，在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过程中，公司同时发现部分已发出商品无法取得交易对方的确认，合计金额为56,322,963.50

元。

（6）小结

综上，根据公司本次自查情况，公司截至目前已掌握证据表明贸易业务存在账实不符的第三方仓库及对应账面存货金额

情况如下：

仓库 金额（元）

瑞丽仓 453,050,720.94

辉丰仓 119,315,806.58

四川仓库2 78,384,985.47

广东仓库2 65,817,585.94

四川仓库1 55,221,383.50

广东仓库3 38,704,258.10

其他账实不符已发出商品小计 56,322,963.50

合计 866,817,704.03

2、说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对于期末存货的盘点过程，针对第三方仓储业务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盘点过程是

否发现存在异常状况，如是，说明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存货科目采取的审计程序，是否已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回复：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对于期末存货的盘点过程

根据公司供应链管理部盘点记录及公司目前自查情况，2017、2018、2019年期末，公司存货盘点的具体情形如下：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盘点时间

2019年12月20日-2020年1月17

日

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1

日

2017年12月23日-2018年1月15

日

盘点地点

非贸易仓： 车陂大院等22间仓

库；

贸易仓：四川、广东、江苏

库区共7间贸易仓库

非贸易仓： 大院仓等23间仓

库；

贸易仓： 广东、 广西、江

苏、四川、上海库区共13间贸

易仓库

非贸易仓：车陂大院各仓（含

研究所中试车间和日化所）、

南沙日用品各仓等6间仓库；

贸易仓：浙江、广东、江苏

等地共11间贸易仓库

盘点范围

子公司生产厂、外加工厂、包材

供应商、外租仓库等

子公司生产厂、 外加工厂、包

材供应商、外租仓库等

子公司生产厂、外加工厂、包材

供应商、外租仓库等

盘点部门

供应链管理部、商务拓展部、市

场部

供应链管理部、 商务拓展部、

市场部

供应链管理部、商务拓展部、市

场部

抽/监盘人员

财务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

财务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

财务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盘点方法

盘点准备

年终盘点主要采取静态盘点（即停产）的盘点方法进行全面盘点。所有存货按规定的摆放位置

进行整理归位，张贴清晰标识。

盘点执行

1、对于自有仓库及部分贸易仓库，由仓库人员或车间管理人员对材料、半成品、成品等在库存

货的数量进行点数、称重；财务人员负责监盘、抽盘；

2、部分化工材料贸易仓不允许进入物料存放区的，公司通过读取液位读数、核对仓储公司

系统查询时点库存等方式进行确认；

3、对于难以通过上述方式盘点的仓库，盘点人员主要以取得对方仓储公司盖章确认的方

式对存货进行核实。

盘点结束

各盘点小组将盘点结果录入盘点表，交由财务汇总并与账面核对，如盘点存在差异，盘点小组

核实差异原因后，需就盘点差异说明原因，编制差异分析明细表。 盘点报告和差异分析明细表

提交仓储部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审核并提出处理建议、进行整改。

盘点结果 无重大差异 无重大差异 无重大差异

注：由于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正在对相关事实开展侦查工作，为保证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公

司损失，在案件侦查期间对存货仓库名称地址、仓库管理方等敏感信息暂不予公开，公司将根据公安机关相关侦查工作进展

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公司2017、2018、2019年年度盘点过程中，盘点人员未发现账实存在重大差异，或存货存在明显异常的情况，但经公司本

次自查，公司内部存在个别盘点记录缺失、盘点人员签字不规范等情形。

（2）针对第三方仓储业务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

1）内部制度制定情况

公司于2016年7月1日修订发布《存货管理制度》，对存货管理、存货盘点管理、库存产品盘点差异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针

对第三方仓储业务，公司于2018年6月明确贸易第三方仓库管理职能从公司商务拓展部划分出来，并于2020年3月发布了《贸

易仓库管理制度》，以加强贸易仓管理。 根据该制度规定，公司供应链管理部负责仓储活动的执行和管理仓库供应商；商务拓

展部负责货物采购和销售工作，包括货物进出仓、货权转移等订单信息的通知、协调，以及新仓库供应商的开发工作；审计内

控部负责对仓库供应商的风险评估及安全监管。 该规定对贸易业务仓库管理及日常仓储作业的各个环节做出了规范， 包括

进出仓管理、存货管理、仓库盘点、库龄管理、单证数据管理、费用结算、仓库开发程序、现场考察、仓库供应商确认等具体流程

的操作步骤提出了规范要求。

2）台账管理及对账情况

2019年8月前，由商务拓展部贸易业务人员跟进贸易库存台账管理工作；2019年9月起，由商务拓展部贸易业务人员协助

联系第三方贸易仓库提供盘点表给供应链管理部进行账实核对；2020年4月起， 由供应链管理部根据商务拓展部贸易业务人

员提供的第三方贸易仓库联系方式，向仓库方索取每月盘点确认表。

3）2020年内贸易仓库核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2020年以来，公司着力调整业务结构，主动有序退出低效益的贸易，降低大宗贸易业务占比及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0年6

月组建了防范化解经营财务风险工作组，于9月组建了存货清查小组，积极对全部第三方贸易仓库开展核查工作，具体盘点核

查情况详见问题1第（3）及第（5）部分的回复。

截至目前，存货清查小组仍在继续对公司贸易业务第三方仓储情况进行走访追查，同时，公安机关也已对相关事宜展开

调查。

（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存货科目采取的审计程序，是否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说明如下：

①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a)�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管理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

b)�对期末存货实施监盘和抽盘程序，检查存货账实是否相符，是否存在过时、陈旧存货；

c)�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将关键存货指标如存货周转率、存货跌价率与上期、同行业进行比较；比较前后各期及各月份

存货余额及其构成，以判断期末余额及其构成的总体合理性；

d)�执行检查、重新计算等审计程序，对成本结转、存货可变现净值等相关数据进行重新计算；

e)�取得并测试公司编制的年末存货库龄清单，依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合理。 结

合公司盘点情况、产品状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抽查，测试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足。

②核查结论：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针对存货科目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2）公司2018、2019年度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说明如下：

公司2018、2019年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主要由原材料及库存商品构成，各期期末公司存货按存放地点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外部仓库存放存货 116,645.10 84.06% 109,280.21 85.98%

自有仓库存放存货 22,115.74 15.94% 17,825.23 14.02%

合计 138,760.83 100.00% 127,105.44 100.00%

各期期末公司存货按贸易和非贸易类划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贸易类存货 110,386.87 79.55% 104,138.87 81.93%

非贸易类存货 28,373.96 20.45% 22,966.56 18.07%

合计 138,760.83 100.00% 127,105.44 100.00%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在风险评估阶段，通过履行下列程序，将存货科目识别为高风险科目：

（1）通过对行业状况的了解，考虑到公司贸易业务占比较大，单独对贸易业务的行业状况进行了解并与公司实际情况进

行对比；

（2）通过对公司未审报表的分析，并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及存货科目对报表的重要性，将存货识别为重大错报风险领

域；

（3）通过了解公司的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内部控制，包括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关键控制点，评价及测试与

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及得到执行；

（4）项目组讨论时将对存货的主要供应商和新增供应商、主要贸易类存货、存货管理系统进行了讨论，将存货作为重要

审计事项和风险领域。

2、在控制测试阶段，执行了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测试，测试样本选择时加大了对贸易类

存货的样本选择，控制测试无重大异常；

3、在实质性测试阶段，我们履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明细，核查了期末存货库龄情况，分析各主要项目占比是否符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对

主要存货的发生额和余额进行了分析；

（2）对当期采购的存货涉及的重要供应商进行检查，检查了相关的购货合同、入库记录、付款记录等资料，复核采购成本

的正确性，检查的样本涉及供应商家数和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检查供应商数量（家） 53 62

检查当期供应商采购金额（万元）① 881,167.34 912,792.46

公司当期全部贸易类供应商采购金额

（万元）②

912,957.50 1,070,003.01

检查供应商采购金额占比（%）③=①/② 96.52% 85.31%

对期末主要存货构成项目核查了其采购入库、付款等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贸易类存货期末余额① 110,386.87 104,138.87

贸易类存货采购入库核查金额② 98,406.94 88,316.47

核查比例③=②/① 89.15% 84.81%

贸易类存货采购付款核查金额④ 61,990.18 56,982.13

贸易类存货采购付款核查比例⑤=④/② 62.99% 64.52%

核查结果 无明显异常 无明显异常

注：贸易类存货采购入库核查的样本范围为：构成贸易类存货期末余额的采购订单。 贸易类存货采购付款核查样本范围

为：上述采购订单的付款记录。

4、对期末主要存货追加了期后销售检查，获取期后主要原材料、库存商品销售出库的单据验证期末存货的存在，检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贸易类存货余额① 110,386.87 104,138.87

贸易类存货期后销售核查金额

2019年度 一 72,906.45

2020-1-1至2020-9-30 72,136.92 一

小计② 72,136.92 72,906.45

期后销售核查比例③=②/① 65.35% 70.01%

5、获取公司关于存货管理的相关制度，了解公司对存货管理方式和盘点制度，检查了公司各期存货盘点计划、盘点表，复

核存货盘点情况，并执行了存货监盘程序，具体如下：

（1）监盘前的准备

1）了解公司的存货盘存制度和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进行控制测试；

2）了解存货的内容、性质、各存货项目的重要程度及存放场所；

3）评估与存货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和重要性；

4）获取公司的盘点计划，评估盘点计划是否合理、是否可操作,复核盘点人员分工及时间安排的合理性，确认存货存放地

点及盘点范围的完整性，并关注以下事项：

①存货的内容、性质、各存货项目的重要程度及存放场所;

②盘点人员的分工及胜任能力;

③存货的整理和排列，对毁损、陈旧、过时、残次及所有权不属于公司的存货的区分;

④存放在外单位的存货的盘点安排;

⑤盘点表单的设计、使用与控制;

⑥盘点结果的汇总以及盘盈或盘亏的分析、调查与处理。

（2）制定监盘计划，明确监盘的存货范围、监盘人员及时间，确定监盘重点、抽盘重点；

（3）实施监盘

1） 盘点前，先对现场的存放情况进行观察，确定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已经适当整理和排列，并附有盘点标识，防

止遗漏或重复盘点；

2） 监盘过程中，从存货盘点记录表选取项目追查至实物，以测试盘点记录的准确性；从实物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盘

点记录，以测试盘点记录的完整性；

3）对检查发现的差异，及时查明原因；

4） 观察被审计单位是否已经恰当区分所有毁损、陈旧、过时及残次的存货。

（4）监盘后

1） 在被审计单位存货盘点结束前，再次观察盘点现场，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均已盘点；

2） 在被审计单位存货盘点结束前,取得并检查已填用、作废及未使用的盘点表单及号码记录；确定其是否连续编号；查

明已发放的表单是否均已收回；

3） 取得并复核盘点结果汇总记录，评估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际盘点结果；

4） 对监盘情况进行总结，将监盘中发现的问题、监盘结果、监盘差异原因等情况进行总结说明并形成监盘小结；

5） 针对盘点差异，获取公司编制的盘点差异明细表，了解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公司对差异的后续处理情况。

6、对存放在非公司自有仓库的存货实施函证，存货函证履行控制情况如下；

（1）发函前的准备

对拟发函证接收人身份的控制：通过查询业务文件、公司提供声明，核实函证接收人必须是公司相关业务日常联系人；对

选择样本的控制：独立选择函证样本；设计和打印询证函的控制：审计人员亲自设计、打印询证函，并在拟发询证函中要求函

证对象将回函直接寄送至会计师事务所；将拟发函的收件人地址与工商地址进行核对： 拟发询证函在公司盖章后交回给审

计人员，由审计人员亲自发出；将盖章后询证函中列示的存货数量与账载存货数量进行核对。

（2）发出函证的控制

由审计人员亲自联系快递公司、封装、交付及寄送相应函件，被函证对象收取函件，确认信息盖章后，直接寄至会计师事

务所；

（3）对收到的回函的控制

对收到的回函，将留底的发出询证函复印件与被询证者确认的询证函进行核对，核实收到被询证者邮寄的回函是否与发

出的询证函是同一份；通过查询回函快递单号，追踪函件发出过程，核实回函是否由被询证者直接寄给会计师事务所；回函信

封中记录的寄件方名称、地址是否与询证函中记载的被询证者名称、地址相符；被询证者加盖在询证函上的印章显示的被询

证者名称是否与询证函中记载的被询证者名称一致。

针对公司2018、2019期末存货情况，我们对存货执行监盘及函证程序，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存货账面余额① 138,760.83 127,105.44

监盘程序

监盘时间 2019/12/20-2020/1/17 2018/12/27-2019/1/1

监盘地点 公司仓库、各车间、各贸易仓储公司 公司仓库、各车间

盘点范围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参与监盘人员

企业财务人员、供应链部门人员、商务拓

展部人员、市场部人员、会计师

企业财务人员、供应链部门人员、会计

师

监盘过程 全程参与 全程参与

监盘金额② 78,861.73 8,993.80

监盘比例③=②/① 56.83% 7.08%

监盘结果 无重大差异 无重大差异

函证程序

函证单位对应存货金额④ 24,754.32 102,069.32

函证比例⑤=④/① 17.84% 80.30%

回函金额⑥ 12,483.06 102,069.32

回函比例⑦=⑥/④ 50.43% 100.00%

函证程序确认存货比例

⑧=⑦*⑤

9.00% 80.30%

监盘、函证确认存货比例⑨=③+⑧ 65.83% 87.38%

注：针对公司2018、2019年期末存货情况，我们采取不同的审计策略，对于外部存放的存货，2018年以函证作为主要审计程序，

2019年以存货监盘作为主要审计程序，受疫情影响，2019年度存货函证回函比例较低，我们在此基础上，执行了进一步审计程

序，包括存货的期后销售情况及构成存货期末余额的采购情况，具体详见本问题答复（三）之3、4。

7、对存货的出入库进行了截止性测试；

8、检查了存货的计价方法，检查计价方法前后期是否一致，原材料的入账基础和计价方法是否正确；

9、对存货减值准备进行测试,�了解公司存货可能存在的存货减值等风险，包括存货的库龄情况，分析了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测算方法合理性、计提金额的充分性，并复核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我们对存货采取的审计程序已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结合近年来你公司贸易业务的业务模式、与主要客户与供应商的业务往来（如购销数量、金额及具体内容，资金往来

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供应商与客户重叠情形等）、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的账龄及逾期情况、存货库龄与销售情

况、票据管理情况等，说明你公司贸易业务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存货规模是否与公司业务匹配，你公司

收入成本确认过程及依据，信用减值损失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足，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公司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的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贸易业务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 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1）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问题

1）贸易业务模式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围绕日用化工原料、中间体原料，逐步向日用化工的上游产品业务的拓展，业务开展过程中亦通过共

通的化工原料延伸至其它行业。 化工原料业务开展模式主要是根据掌握的上游原料资源，寻找下游有需求的客户；或根据下

游客户的原料需求，寻找上游可以匹配的供应商。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向上游的上游、下游的下游延伸，力求开发出产业链

式的原料贸易业务模式。 在结算方式上，对下游客户的信用结算周期因产品特性而异，对供应商部分货源紧缺且价格波动较

大的原料，会采用预付的方式锁定货权。

自2020年以来，公司着力调整业务结构，通过贸易业务整改措施的落实，结合“一企一策” 相关规定，对现有业务模式进

行了重新梳理及完善，逐步收紧客户信用政策，严格控制客户授信，对部分客户从原来的赊销形式改为款到发货形式，对部分

供应商从原来的预付采购模式改为货到付款形式， 降低应收预付款项坏账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暂停相关贸易

业务。

2）近三年供应商及客户情况

根据公司目前自查统计情况，公司近三年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情况如下：

①公司2019年度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前五大）情况：

供应商

2019年全年采购金额（万

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司

关联方

是否与公司

客户重叠

供应商1 107,063.18 95%草甘膦原药、苯乙烯、混合二甲苯、乙二醇、脂肪醇 否 是

供应商2 100,598.90

24度棕榈油、甘油（99.5%）、工业级三聚磷酸钠、磷矿、乙二

醇

否 否

供应商3 87,559.58 磷矿、工业级三聚磷酸钠、12-14醇、24度棕榈油 否 否

供应商4 73,163.41 24度棕榈油、99%纯碱、工业级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 否 是

供应商5 46,441.41

乙基氯化物、三氯吡啶醇钠、1-(4-氯苯基)-4,4-二甲基

-3-戊酮等

否 是

公司2019年度贸易业务主要客户（前五大）情况：

客户

2019年全年销售金额（万

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司

关联方

是否与公司供

应商重叠

客户1 85,703.08

六偏磷酸钠、三氯吡啶醇钠、工业级三聚磷酸钠、24度棕榈

油、12-14醇、磷矿等

否 否

客户2 73,277.04

工业级三聚磷酸钠、磷矿、三氯吡啶醇钠、乙二醇、1-(4-氯

苯基)-4,4-二甲基-3-戊酮、2-[2-(4-氯苯基）乙基]-2-

（1,1-二甲基乙基）环氧乙烷等

否 是

客户3 62,088.61 甲苯、纯苯等 否 是

客户4 47,240.27 乙二醇 否 否

客户5 41,099.05 乙二醇 否 是

上述客户3与供应商1为同一公司。

②公司2018年度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前五大）情况：

供应商

2018年全年采购金额（万

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是否与公司

客户重叠

供应商2 132,819.73

12-14醇、24度棕榈油、工业级三聚磷酸钠、六偏磷

酸钠、95%甘油等

否 否

供应商3 108,196.75

12-14醇、16-18醇、1660甲酯、24度棕榈油、95%甘

油、甘油（99.5%）和棕榈油蒸馏脂肪酸等

否 否

供应商1 105,542.27

苯乙烯、乙草胺、乙二醇、脂肪醇聚氧乙烯醚AEO9

等

否 是

供应商4 76,918.31

24度棕榈油、工业级三聚磷酸钠、12-14醇、94%三

聚磷酸钠、国产皂粒（78%）等

否 是

供应商5 51,799.69

乙基氯化物、三氯吡啶醇钠、1-(4-氯苯基)-4,4-

二甲基-3-戊酮等

否 是

公司2018年度贸易业务主要客户（前五大）情况：

客户

2018年全年销售金

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司

关联方

是否与公司供

应商重叠

客户6 69,296.87

12-14醇、24度棕榈油、96.5%焦磷酸钠、甘油（丙三醇）、工业级三聚

磷酸钠、香皂粒、牛羊油等

否 是

客户7 58,123.06

24度棕榈油、96.5%焦磷酸钠、工业级三聚磷酸钠、甘油（丙三醇）、棕

榈硬脂等

否 是

客户8 57,328.42 12-14醇、24度棕榈油、脂肪酸甲酯和生物柴油等 否 是

客户9 55,602.53 甲苯（农化组）、乙草胺、乙二醇、苯酚、脂肪醇等 否 是

客户3 46,970.92 对氯甲苯、甲苯（农化组）、95%草甘膦原药、纯苯（农化组）等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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